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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銀行資本適足性與風險管理相關資訊應揭露事項 

為遵循新巴塞爾資本協定第三支柱市場紀律原則，銀行應於網站設置「資本適

足性與風險管理專區」，揭露下列資訊： 
（一） 資本管理 

1. 合併資本適足比率計算範圍。（附表一） 
2. 資本適足比率。（附表二及附表三） 
3. 資本結構。（附表四、附表四之一、附表四之二、附表四之三及附

表五） 
4. 槓桿比率。（附表六、附表六之一） 

（二） 信用風險：  
1. 信用風險管理制度。（附表七） 
2. 信用風險定量資訊。（附表八至附表十一） 

（三） 作業風險： 
1. 作業風險管理制度。（附表十二） 
2. 作業風險定量資訊。（附表十三） 

（四） 市場風險： 
1. 市場風險管理制度。（附表十四） 
2. 市場風險定量資訊。（附表十五至附表十八） 

（五） 證券化： 
1. 證券化管理制度。（附表十九） 
2. 證券化定量資訊。（附表二十） 

（六） 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制度。（附表二十一） 
（七） 流動性風險： 

1. 流動性風險管理制度。(附表二十二) 
2. 流動性覆蓋比率及其組成項目。(附表二十三) 

 



 2

【附表一】 
合併資本適足比率計算範圍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內    容 

公司名稱 資產金額 合併比例 未納入計算

之原因 
自自有資本

扣除金額 

1. 納入合併資本適足

比率計算之子公司

名稱 

(不適用)   

    

   

2. 未納入合併資本適

足比率計算之子公

司名稱 

(不適用)     

     

     

3. 說明集團內資金或

監理資本轉移的限

制或主要障礙 
(不適用) 

 

填表說明：合併比例一欄，完全合併者填入 100%，比例合併者填入持股比例，未納入合

併者填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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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資本適足性管理說明 

105 年度 

項    目 內    容 

簡要論述銀行面對目前和未來業務，其評估

資本適足性的方法 

本行於評估資本適足率時，係依照金管會頒訂

之「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及

「銀行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方法說明與

表格」及其他相關規定辦理；另，目前信用風

險應計資本係採標準法、市場風險採標準法、

作業風險採基本指標法等方法計算風險性資

產。  
而為確保持有足夠資本以因應未來業務，本行

乃依據第二支柱的基本原則評估執行壓力測

試，並考量未來三年之營運計劃及市場情況，

以預測相對未來三年之財務狀況、資本需求及

風險性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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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資本適足比率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    行 合    併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自有資本：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

本淨額 23,259,214 23,920,871 23,259,214 23,920,871

非普通股權益之其他

第一類資本淨額 7,987,530 7,987,530 7,987,530 7,987,530

第二類資本淨額 24,026 6,209 24,026 6,209
自有資本合計數 31,270,770 31,914,610 31,270,770 31,914,610
加權風險性資產： 

信用風險 210,068,203 211,410,259 210,068,203 211,410,259

作業風險 11,326,899 10,467,350 11,326,899 10,467,350

市場風險 8,590,198 7,837,318 8,590,198 7,837,318
加權風險性資產合計數 229,985,300 229,714,927 229,985,300 229,714,927
普通股權益比率 10.11% 10.41% 10.11% 10.41%
第一類資本比率 13.59% 13.89% 13.59% 13.89%
資本適足率 13.60% 13.89% 13.60% 13.89%
槓桿比率： 

第一類資本淨額 31,246,744 31,908,401 31,246,744 31,908,401
暴險總額 393,023,460 394,922,135 393,023,460 394,922,135
槓桿比率 7.95% 8.08% 7.95% 8.08%
填表說明：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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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資本結構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行 合併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淨額： 
 普通股股本 22,000,000 22,000,000 22,000,000 22,000,000
 預收普通股股本  

 資本公積—普通股股本溢價  

資本公積—其他  
 法定盈餘公積 526,554 433,357 526,554 433,357
 特別盈餘公積  
 累積盈虧 928,743 1,623,084 928,743 1,623,084 
非控制權益  

 其他權益項目 207,552 74,396 207,552 74,396

減：96 年 1 月 4 日後出售不良債權未

認列損失 
 

減：法定調整項目：  
1、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

分之避險工具利益及損失（利益

應扣除，損失應加回） 
 

2、預付退休金或員工福利負債準
備中屬確定福利計畫所提列之
確定福利負債之提列不足數 

 

3、庫藏股  
4、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152,300 104,308 152,300 104,308
5、視銀行未來獲利狀況而定之遞延所

得稅資產 37,575 37,575 

6、銀行之負債因其本身信用風險
之變動所認列之未實現損失或
利益（利益應扣除，損失應加回）

47,376 47,376 

7、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108,813 69,221 108,813 69,221
8、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提列不足數  
9、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

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
成本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10、證券化交易應扣除數  
11、商業銀行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

分類至銀行簿者 12,470 12,470 12,470 1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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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行 合併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12、工業銀行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
依規扣除數  

13、評價準備提列不足數（市場風險）  
14、投資性不動產後續衡量採公允價

值模式所認列之增值利益  

15、101 年 1 月 1 日後不動產售後租
回利益 45,101 23,967 45,101 23,967

16、其他依規定或監理要求應調整數  
17、對暫時性差異產生之遞延所得稅

資產10%超限數  

18、暫時性差異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
產超過扣除門檻15%之應扣除數

 

   19、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不足扣
除數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淨額（1） 23,259,214 23,920,871 23,259,214 23,920,871
非普通股權益之其他第一類資本：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
合其他第一類資本條件者  

     2、102年1月1日之後發行者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無到期日非累積次順位債券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

合其他第一類資本條件者  

     2、102年1月1日之後發行者  
  其他合併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
之資本合計數  

減：1、第二類資本不足扣除數  
  2、商業銀行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

分類至銀行簿者
12,470 12,470 12,470 12,470

3、工業銀行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
依規扣除數  

4、其他資本扣除項目  
其他第一類資本淨額 （2） 7,987,530 7,987,530 7,987,530 7,987,530
第二類資本： 
 永續累積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
合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2、102年1月1日之後發行者  
 無到期日累積次順位債券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
合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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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本行 合併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2、102年1月1日之後發行者  
可轉換次順位債券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
合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2、102年1月1日之後發行者  
長期次順位債券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
合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2、102年1月1日之後發行者  
非永續特別股（含其股本溢價）   

1、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不符
合第二類資本條件者  

     2、102年1月1日之後發行者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

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本

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之

45% 48,966 31,150 48,966 31,150

 投資性不動產後續衡量採公允價值

模式所認列增值利益之 45%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其他合併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

有之資本  

減： 
1、商業銀行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

類至銀行簿者 
24,940 24,940 24,940 24,940

2、工業銀行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依

規扣除數 
 

  3、其他資本扣除項目  

第二類資本淨額（3） 24,026 6,209 24,026 6,209

自有資本合計＝（1）＋（2）＋（3） 31,270,770 31,914,610 31,270,770 31,914,610
填表說明：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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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一】 
資 產 負 債 表(無須揭露)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名稱 個體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資產         
現金及約當現金  
存放央行及拆借銀行同業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避險之衍生金融資產-淨額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應收款項-淨額  
本期所得稅資產  
待出售資產-淨額  
貼現及放款-淨額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淨額  
採用權益法之投資-淨額  
受限制資產-淨額  
其他金融資產-淨額  
不動產及設備-淨額  
投資性不動產-淨額  
無形資產-淨額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  
其他資產-淨額  
資產總計  
負債    
央行及銀行同業存款  
央行及同業融資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  
避險之衍生金融負債-淨額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應付款項  
本期所得稅負債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存款及匯款  
應付金融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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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個體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特別股負債  
其他金融負債  
負債準備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負債  
負債總計  
權益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股本  
    普通股  
    特別股  
  資本公積  
  保留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虧損)  

預期損失提存不足所產生之保留盈

餘減少數 
    

評價準備提列不足所產生之保留盈

餘減少數 
    

確定福利負債提列不足所產生之保

留盈餘減少數 
    

  其他權益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益    
權益總計  
負債及權益總計  
銀行納入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之子公司，若於計算合併普通股權益比率、第一類

資本比率及資本適足率時，係自自有資本扣除者，請說明該子公司主要營業活

動暨其資產及權益總額 
 

填表說明： 
1. 本表旨在分別列示資產負債表與用以計算資本適足率之資產負債表之各資產、負債及權益等會計項目之金

額，若二者之資產負債權益數字均相同，即同時符合下列條件者，無需揭露本表，僅須揭露【附表四之二】

及【附表四之三】： 
(1) 預期損失、評價準備及確定福利負債未有提列不足之情形者。 
(2) 於計算合併普通股權益比率、第一類資本比率及資本適足率時，其納入合併之子公司與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公報第十號合併財務報表相同者。 
2. 若銀行有預期損失、評價準備及確定福利負債提列不足之情形，為使計算資本適足率之資產負債表仍能保

持平衡，除於保留盈餘項下扣除該金額外，應同步於相關之資產負債會計項下調整上開不足之金額(如：預

期損失提存不足，應調整貼現及放款-淨額；評價準備提列不足，應調整相關金融資產；確定福利負債提列

不足，則調整負債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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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二】 
資產負債權益展開表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資產        

  現金及約當現金    14,218,052 14,218,052 14,218,052 14,218,052    

  存放央行及拆借銀行

同業 
      23,831,284    23,831,284    23,831,284    23,831,284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

衡量之金融資產 
      24,410,483    24,410,483    24,410,483    24,410,483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72  A1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

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d  A2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b  A3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d  A4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5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6 

    其他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24,410,483 24,410,483   

  避險之衍生金融資產

-淨額 
     -  -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

資 
     -  -    

  應收款項-淨額     12,117,273 12,117,273 12,117,273 12,117,273   

  當期所得稅資產     99,647 99,647 99,647 99,647   

  待出售資產-淨額      -  -  -  -   

  貼現及放款-淨額     197,998,631 197,998,631 197,998,631 197,998,631   

    貼現及放款-總額(含折溢價調整)    200,976,238  200,976,238   

    備抵呆帳-貼現及放款   -2,977,607 -2,977,607   

     得列入第二類資本者 76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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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其他備抵呆帳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淨額 

     75,789,729  75,789,729  75,789,729  75,789,729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填寫市值，若有評價利益者以原始成本加計 45%
未實現利益) 

  
   

      分類至交易簿者 72  A8 

      分類至銀行簿者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A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A1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A11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12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13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

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d  A14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b  A15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d  A16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17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18 

    其他備供出售金融資產   75,789,729 75,789,729   

  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

產-淨額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A1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A2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A21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22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23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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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d  A24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b  A25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d  A26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27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28 

    其他持有至到期日金融資產      

  採用權益法之投資-
淨額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A2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A3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A31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32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33 

    其他採用權益法之投資      

  受限制資產-淨額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A34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A35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A36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37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38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

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d  A3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b  A4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d  A41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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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43 

    其他受限制資產      

  其他金融資產-淨額      187,971 187,971  187,971 187,971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c 12,470 12,470 A44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a  12,470  12,470 A45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c  24,941  24,941 A46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47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48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

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6d  A49 

       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1b  A50 

       自第二類資本扣除金額 56d  A51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除金額 27  A52 

       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42  A53 

    其他金融資產(排除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   138,091 138,091   

  不動產及設備-淨額      964,593  964,593  964,593  964,593   

  投資性不動產-淨額      143,428  143,428  143,428  143,428   

  無形資產-淨額     152,300 152,300 152,300 152,300   

    商譽 8  -  - A54 

    無形資產(排除商譽) 9 152,300 152,300 A55 

  遞延所得稅資產     70,803 70,803 70,803 70,803   

    視未來獲利狀況而定者   -  -  

        一次扣除 10 37,575 37,575 A56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20% 10  - A56_1 

    暫時性差異    -   

       超過 10%限額數 21  - 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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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超過 15%門檻數 25  - A58 

      低於扣除門檻金額 75 33,228 33,228 A59 

  其他資產-淨額      3,322,623  3,322,623 3,322,623 3,322,623   

    預付退休金 15  -  - A60 

  96 年 1 月 4 日後出售不良債權未認列損失  3  -  - A60_1 

    其他資產   3,322,623 3,322,623   
資產總計     353,306,817  353,306,817  353,306,817  353,306,817   
負債        

  央行及銀行同業存款      40,102,774  40,102,774  40,102,774 40,102,774   

  央行及同業融資      -  -  -  -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

衡量之金融負債 
     8,705,959  8,705,959 8,705,959  8,705,959   

    母公司發行可計入資本之工具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0、32  A61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3  A62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6  A63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7  A64 

    子公司發行之資本工具非由母公司持有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  A65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35  A66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8  A67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8、49  A68 

      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評價調整-因銀行自身信用風險改變而產生者 14 -47,376 -47,376 A69 

    其他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負債   8,753,335 8,753,335   

  避險之衍生金融負債

-淨額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

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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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應付款項      3,956,515  3,956,515  3,956,515 3,956,515   

  當期所得稅負債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

關之負債 
     -  -  -  -   

  存款及匯款     264,804,793 264,804,793 264,804,793  264,804,793   

  應付金融債券        

    母公司發行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0、32  A70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3  A71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6  A72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7  A73 

       應付金融債券(排除可計入資本者)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  A74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35  A75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8  A76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8、49  A77 

      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應付金融債券(排除可計入資本者及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特別股負債        

    母公司發行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0、32  A78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3  A79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6  A80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7  A81 

       特別股負債(排除可計入資本者)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  A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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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4、35  A83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8  A84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8、49  A85 

      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特別股負債(排除可計入資本者及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其他金融負債     2,891,296 2,891,296 2,891,296 2,891,296   

  負債準備     264,274 264,274 264,274 264,274   

  遞延所得稅負債     43,652 43,652 43,652 43,652   

    可抵減      

      無形資產-商譽 8  A86 

      無形資產(排除商譽) 9  A87 

     預付退休金 15  A88 

     視未來獲利狀況而定者    

           一次扣除 10  A89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20% 10  A89_1 

     暫時性差異      

           超過 10%限額數 21  A90 

           超過 15%門檻數 25  A91 

          低於扣除門檻金額 75 43,652 43,652 A92 

    不可抵減      

  其他負債      874,705  874,705  874,705  874,705   
負債總計     

321,643,968 321,643,968 321,643,968 
 

321,643,968 
  

權益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

權益 
       

    股本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合格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1  22,000,000  22,000,000 A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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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其他第一類資本    -  -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0、31  8,000,000  8,000,000 A94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3  A95 

  第二類資本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6  A95_1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7  A95_2 

  不得計入自有資本之股本    

    資本公積        

    股本溢價-合格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1  A96 

    股本溢價-其他第一類資本      

      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0、31  A97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33  A98 

  股本溢價-第二類資本    

    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 46  A98_1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47  A98_2 

  不得計入自有資本之股本溢價    

    資本公積(股本溢價除外) 2  A99 

    保留盈餘     1,455,297 1,455,297 1,455,297 1,455,297   

    預期損失提存不足所產生之保留盈餘減少數 12  A100 

    評價準備提列不足所產生之保留盈餘減少數 7  A101 

    確定福利負債提列不足所產生之保留盈餘減少數 15  A102 

    證券化交易銷售獲利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13  A103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生

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

26a、
56a 

 
A104 

  投資性不動產後續衡量採用公允價值模式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
26e、
56e 

 
A104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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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項目 展開項目 附表四之

三項目 
個體財務報告資

產負債表 
本行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合併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合併資本適足率 
資產負債表 檢索碼 

  101 年 1 月 1 日後不動產售後租回利益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2、26f 45,101 45,101 A104_2 

  其他依規定或監理要求不得列入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之保留盈餘數 2、26g  A104_3 

    其他保留盈餘 2 1,410,196 1,410,196 A105 

    其他權益 其他權益總額 3 207,552 207,552 207,552  207,552 A106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26b、
56b 

 108,813 108,813 A107 

    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利益(損失) 11  -  - A108 

  不動產重估增值 26e、
56e 

 -  A108_1 

    其他權益(排除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

分之避險工具損益及不動產重估增值) 
  

 98,739   98,739   

  庫藏股票   16  A109 

  非控制權益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5  A110 

  其他第一類資本 34  A111 

  第二類資本 48  A112 

    非控制權益之資本溢額      
權益總計      31,662,849  31,662,849  31,662,849  31,662,849   
負債及權益總計      353,306,817  353,306,817  353,306,817  353,306,817   
附註 預期損失    -2,977,607 -2,977,607   
填表說明： 
1. 本表有關對金融相關事業資本投資之展開項目，僅適用於商業銀行，工業銀行應依工業銀行設立及管理辦法第 8 條規定，直接投資生產事業、金融相關事業、創業投資事

業及投資不動產之總餘額，其依規應自資本扣除金額進行展開。 
2. 備抵呆帳及營業準備係指存放銀行同業、拆放銀行同業、應收款項、貼現及放款、買入匯款及非放款轉入之催收款等資產科目所提列之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本表將

存放銀行同業、拆放銀行同業、應收款項、買入匯款及非放款轉入之催收款等資產項目，所提列之備抵呆帳及保證責任準備，視為未超過預期損失，無須展開，備抵呆帳

超過預期損失者，應就貼現及放款所提列之備抵呆帳展開為「得列入第二類資本者」及「其他備抵呆帳」二項，「得列入第二類資本者」係指上開備抵呆帳及營業準備超

過銀行依歷史損失經驗所估算預期損失部分之金額，「其他備抵呆帳」係指全部預期損失扣除上開未展開之其他會計項目下之備抵呆帳及營業準備後之餘額。 
3. 「其他權益」項下之「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應以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損失互抵前之金額填列、「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利益(損失)」則

以利益與損失互抵後之金額填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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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三】 
資本組成項目揭露表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過渡期間 102 年 1 月 1 日至 107 年 1 月 1 日)  

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辦法

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

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資本工具與準備     

1 合格發行之普通股(或非股份制公司相對應之工具)加計

股本溢價 
 22,000,000  22,000,000   A93+A96 

2 保留盈餘（含股本溢價以外之資本公積） 1,455,297  1,455,297

  A99+A103+A10
4+A104_1+A104
_2+A104_3+A10
5 

3 累積其他綜合淨利及其他準備（即其他權益項目） 207,552  207,552   A106-A60_1 

4 
自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分階段扣除之直接發行資本

(僅適用於非股份制公司) 
  

本國不適用 

  仍可繼續認列為資本至 2018 年 1 月 1 日前之公部門資

本挹注 
  

本國不適用 

5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普通股 (即符合普通股權

益第一類資本標準之非控制權益) 
 -

  
A110 

6 法定調整前之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 23,662,849 23,662,849
  本項=sum(第 1

項:第 5 項)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法定調整項     

7 評價準備提列不足數（市場風險）   |A101| 

8 商譽(扣除相關遞延所得稅負債)   A54-A86 

9 其他無形資產(扣除相關遞延所得稅負債)  152,300   152,300   A55-A87 

10 
視銀行未來獲利狀況而定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扣除相關

遞延所得稅負債) 
37,575 37,575

  A56-A89+(A56_
1-A89_1)*20%*
（5-剩餘年限）

11 
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部分之避險工具利益及損失

（利益應扣除，損失應加回） 
  A108 

12 預期損失提存不足數   |A100| 

13 證券化交易銷售獲利   A103 

14 
以公允價值衡量之負債，因銀行自身信用風險改變而產

生的利益/損失（利益應扣除，損失應加回） 47,376 47,376   -A69 

15 確定福利負債提列不足數   A60-A88+|A102|

16 銀行自行買回其所發行之資本工具（如庫藏股）   A109 

17 交叉持股   本國不適用 

18 

投資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下之銀行、金融及保險機構

的資本(扣除合格之短部位)且持有單一金融機構資本未

超過該發行機構股本的 10%(超過 10%限額者) 

  
本國不適用 

19 
對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之銀行、金融及保險機構(扣除

合格之短部位)等之重大普通股投資(超過 10%限額者)。
  

本國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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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辦法

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

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20 房貸事務性服務權(超過 10%限額者)   本國不適用 

21 
因暫時性差異所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超過 10%限額

者，扣除相關所得稅負債) 
  

A57-A90 

22 超過 15%門檻的金額   本項=第 25 項 

23   其中:重大投資於金融公司的普通股   本國不適用 

24   其中:房貸事務性服務權   本國不適用 

25   其中:由暫時性差異所產生的遞延所得稅資產   A58-A91 

26 各國特有的法定調整項目     

26a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公允價值或重估

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A104 

26b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 108,813 108,813   A107 

26c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投資分類至銀行簿者(或工業銀行

之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依規扣除數) 
 12,470  12,470 

  A9+A19+A29+A
34+A44(適用於

商業銀行；工業銀

行應依步驟二實

際展開項目進行

對照) 

26d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

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A2+A14+A24+A

39+A49 

26e 
投資性不動產後續衡量採公允價值模式所認列之增

值利益  -  -   A104_1+A108_1

26f   101 年 1 月 1 日後不動產售後租回利益 45,101 45,101   A104_2 

26g 
其他依規定或監理要求不得列入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

本之保留盈餘數  -  -   A104_3 

27 
其他第一類及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普通股權益扣

除金額  -  -

  A5+A12+A17+A
22+A27+A32+A
37+A42+A47+A
52 

28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的法定調整合計數 403,635 403,635
  本項=sum(第 7

項:第 22 項,第 26
項 a:第 27 項) 

29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CET1） 23,259,214 23,259,214
  本項=第 6 項-第

28 項 

其他第一類資本：資本工具     

30 直接發行的合格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含相關股本溢價)  8,000,000  8,000,000 
  本項=第31項+第

32 項 

31   其中:現行的會計準則分類為股東權益  8,000,000  8,000,000   A94+A97 

32   其中:現行的會計準則分類為負債  -  -   A61+A70+A78 

33 
從其他第一類資本分階段扣除的直接發行資本工具（即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母公司發行之其他

第一類資本工具） 
 -  -

  A62+A71+A79+
A95+A98 

34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其他第一類資本  -
  A65+A66+A74+

A75+A82+A83+
A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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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辦法

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

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35 
  其中:由子公司發行分階段扣除的資本工具（即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子公司發行非由母

公司持有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

  
A66+A75+A83 

36 法定調整前之其他第一類資本  8,000,000  8,000,000 
  本項=第30項+第

33 項+第 34 項 

其他第一類資本：法定調整     

37 買回銀行自身之其他第一類資本工具      本國不適用 

38 
與銀行本身以外之金融相關事業交叉持有之其他第一類

資本工具       本國不適用 

39 

投資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下之銀行、金融及保險機構

的資本(扣除合格之短部位)且持有單一金融機構資本未

超過該發行機構普通股的 10%(超過 10%限額的金額) 
    

  
本國不適用 

40 
對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之銀行、金融及保險機構(扣除

合格之短部位)等之重大資本投資 
    

  
本國不適用 

41 各國特有的法定調整項目         

41a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分類至銀行簿者(或工業

銀行之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依規扣除數) 
12,470 12,470

  A10+A20+A30+
A35+A45(適用於

商業銀行；工業銀

行應依步驟二實

際展開項目進行

對照) 

41b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

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A3+A15+A25+A

40+A50 

42 因第二類資本扣除不足數而自其他第一類資本扣除金額

  A6+A13+A18+A
23+A28+A33+A
38+A43+A48+A
53 

43 其他第一類資本法定調整合計數  12,470  12,470 
  本項=sum(第 37

項:第 42 項) 

44 其他第一類資本(AT1)  7,987,530  7,987,530 
  本項=第 36 項-第

43 項 

45 第一類資本(T1=CET1+AT1)  31,246,744 31,246,744
  本項=第29項+第

44 項 

第二類資本:資本工具與提存準備     

46 直接發行的合格第二類資本工具（含相關股本溢價）     
  A63 +A72 

+A80+A95_1+A
98_1 

47 
從其他第二類資本分階段扣除的直接發行資本工具（即

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母公司發行之第二

類資本工具） 
    

  A64 +A73 
+A81+A95_2+A
98_2 

48 子公司發行非由母公司持有之第二類資本     
  A67 +A68 +A76 

+A77 +A84 
+A85+A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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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辦法

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

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49 
  其中:子公司發行之分階段扣除資本工具（即自 102

年起需每年至少遞減 10%之子公司發行非由母

公司持有之第二類資本工具） 
    

  
A68 +A77 +A85

50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1.第 12 項>0，則

本項=0 
2.第 12 項=0，若

第 77（或 79）項

>第 76（或 78）
項，則本項=76
（或 78）項； 
  若第77（或 79）
項<76（或 78）
項，則本項=77
（或 79）項 

51 法定調整前第二類資本     
  本項=sum(第 46

項:第 48 項,第 50
項) 

第二類資本：法定調整項     

52 買回銀行自身第二類資本工具       本國不適用 

53 
與銀行本身以外之金融相關事業交叉持有之第二類資本

工具       本國不適用 

54 

投資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下之銀行、金融及保險機構

的資本(扣除合格之短部位)且持有單一金融機構資本未

超過該發行機構普通股的 10%(超過 10%限額的金額) 
    

  
本國不適用 

55 
對於未納入法定合併基礎之銀行、金融及保險機構(扣除

合格之短部位)等之重大資本投資 
    

  
本國不適用 

56 各國特有的法定調整項目         

56a 
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以公允價值或重估

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        -A104 

56b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之 45％ -48,966 -48,966    -A107*45% 

56c 
對金融相關事業之資本投資分類至銀行簿者(或工業

銀行之直接投資及投資不動產依規扣除數) 
 24,940  24,940

  A11 +A21 +A31 
+A36 +A46(適用

於商業銀行；工業

銀行應依步驟二

實際展開項目進

行對照) 

56d 
投資證券化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其資產池中具

有金融相關事業所發行之資本工具之約當帳列金額 
  A4 +A16 +A26 

+A41 +A51 

56e 
投資性不動產後續衡量採公允價值模式所認列增值

利益之 45％ 
  -(A104_1+A108_

1)*45% 

57 第二類資本法定調整合計數 -24,026 -24,026   本項=sum(第 52
項:第 56 項 d) 

58 第二類資本(T2) 24,026 24,026   本項=第 51 項-第
5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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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辦法

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

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59 資本總額(TC=T1+T2)  31,270,770    31,270,770   本項=第45項+第
58 項 

60 加權風險性資產總額 229,985,300 229,985,300     

資本比率與緩衝     
61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比率(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10.11% 10.11%     

62 第一類資本比率(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13.59% 13.59%     

63 總資本比率(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13.60% 13.60%     

64 
機構特定緩衝資本比率(最低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留
存緩衝資本+抗景氣循環緩衝資本+全球型系統性重要

銀行緩衝資本等，占加權風險性資產比率) 

5.125% 5.125%

  
  

65   其中:留存緩衝資本比率     

66   其中:抗景氣循環緩衝資本比率     

67   其中:全球型系統性重要銀行緩衝資本比率     

68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用於留存緩衝比率(占加權風險

性資產比率) 

  
  

國家最低比率(假如不同於 Basel 3)    

69 普通股權益第一類資本最低比率(假如不同於 Basel 3)     

70 第一類資本最低比率(假如不同於 Basel 3)     

71 總資本最低比率(假如不同於 Basel 3)     
低於扣除門檻金額(風險加權前)    

72 對金融相關事業非重大資本投資       本國不適用 

73 對金融相關事業重大普通股投資       本國不適用 

74 房貸事務性服務權(扣除相關所得稅負債)       本國不適用 

75 
因暫時性差異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扣除相關所得稅

負債) 
    

  
A59-A92 

適用第二類資本的營業準備上限    

76 
採信用風險標準法者合格納入第二類資本的營業準備

(適用限額前)    

  1.當第 12 項>0，
則本項=0 
2.當第 12 項=0，
則本項=|A7| 

77 採信用風險標準法者納入第二類資本的營業準備限額    
  信用風險加權風

險性資產總額

*1.25% 

78 
採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者合格納入第二類資本的營業準

備(適用限額前)     

  1.當第 12 項>0，
則本項=0 
2.當第 12 項=0，
則本項=|A7| 

79 
採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者納入第二類資本的營業準備限

額     
  信用風險加權風

險性資產總額

*0.6% 

資本工具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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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本行 合併 

本行 
101.11.26
管理辦法

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

金額 

合併 
101.11.26 管理

辦法修正規定

施行前之金額

檢索碼 

80 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下，現有普通股權益第一類(CET1)
資本工具上限 

      
  

81 
因超限需自普通股權益第一類(CET1)排除金額(因贖回

或到期而超限) 
    

  
  

82 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下，現有其他第一類(AT1)資本工具

上限 
      

  

83 
因超限需自其他第一類(AT1)排除金額(因贖回或到期而

超限) 
    

  
  

84 適用分階段扣除規定下，現有第二類(T2)資本工具上限         

85 因超限自第二類(T2)排除金額(因贖回或到期而超限)         
填表說明： 
1. 本表各類資本工具及法定調整項之金額均可依檢索碼對應至附表四之二，用以計算資本適足率之資產負債表之展開項目(範例：

本表「合格發行之普通股加計股本溢價之欄位，係附表四之二 A93 與 A96 之加總」。 
2. 法定調整項目，若作為資本工具之減項請以正值填列，若作為資本工具之加項，例如 56a 項(不動產首次適用國際會計準則時，

以公允價值或重估價值作為認定成本產生之保留盈餘增加數)及 56b 項(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利益之 45%)，填列時請以括號

表示負值。 
3. 編號 80-85 項適用於 102 年 1 月 1 日至 111 年 1 月 1 日，即銀行依管理辦法第 11 條規定於計算自有資本時，將 101 年底前已

發行之資本工具適用過渡期間逐年遞減之規定者；該等資本工具於 111 年全數扣除後，該等欄位可無須再揭露。 
4. 「101.11.26 管理辦法修正規定施行前之金額」(虛線欄位)應揭露銀行於過渡期間依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本調整金額。以編號第

10 項「排除由暫時差額所產生之視銀行未來獲利狀況而定之遞延所得稅資產(扣除相關所得稅負債)」需填入金額為例，若銀行

視銀行未來獲利狀況而定之遞延所得稅資產為 100 萬，依管理辦法修正條文第 7 條，102 年扣 20 萬(填入左邊實線欄位)，未扣

除 80 萬則填入右邊虛線欄位。 
5. 編號 37、52 項於本國無適用，不需填報；係因本國實務上贖回第一類資本工具(如永續非累積特別股)或第二類資本工具(如長

期次順位債)即辦理註銷，無買回後掛帳之情形。 
6. 資本組成項目揭露表可與自有資本計算表(1-B)相互勾稽，其對應項目整理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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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普通股以外之合格資本工具重要發行條款特性說明 

   105 年 6 月 30 日 

# 項  目  第 1 次（期）1 

1 特別股或債券簡稱(如發行年度及期別) 104 年 1 月 20 日 
私募永續非累積甲種特別股 

2 發行人 星展(台灣) 

3 代碼(如 CUSIP, ISIN 碼) 不適用 

4 資本工具適用法源 依銀行法第四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銀行資本適足

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第八條第二項 

 計算規範  

5 資本類別 非普通股權益之其他第一類資本 

6 計入資本方式 全數計入 

7 銀行本身/合併/銀行本身及合併之合格資
本工具 2 

銀行本身及合併 

8 資本工具種類 永續非累積特別股 

9 計入自有資本金額 新臺幣 8,000 百萬元 

10 發行總額 3 新臺幣 8,000 百萬元 

11 會計分類 權益 

12 原始發行日 104 年 1 月 20 日 

13 永續或非永續 永續 

14 原始到期日 無到期日 

15 須經主管機關事前核准之發行方贖回權 是 

16 

贖回條款 4 (1) 本特別股為無預定贖回日之永續特別股。

(2) 本特別股股東並無要求本行收回其所持有之特別

股之權利。 
(3) 本行得依其決定，於發行日（含）滿五年後，若本

行計算贖回後本行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率

符合銀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現行或

其後之修正）所定之最低要求，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後，得以本特別股原始發行價格提前贖回本特別股

（下稱「贖回價格」）；於符合上開前提下，本行並

應於預定贖回日前 30 日通知本特別股股東按上開

贖回價格，將本特別股提前全數贖回(不得部分贖

回)。 
(4) 本行依本發行辦法贖回本特別股時，本特別股依本

發行辦法所計算之股息（含於贖回年度 1 月 1 日起

算至贖回日前一日止所產生或其他遞延但尚未支

付之股息(如有)），應於嗣後之本行股東會決議後，

方支付予贖回時持有本特別股之人。為免疑義，倘

本行依本發行辦法規定單方面決定不分配本特別

股股息時，因此事由而不予支付之股息，本行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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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第 1 次（期）1 
義務於股東會承認相關年度財務報表後支付。

除上述本發行辦法所載情形外，本行無權贖回本特別

股，且無義務就本特別股之本金為任何相關給付。 

17 可轉換之次順位債券或可轉換特別股之轉
換條款 5 

本特別股不得轉換為普通股。 

 債息/股利   

18 固定或浮動債息/股利 固定股息 

19 票面利率及任何相關指標 4% 

20 
是否有停止支付普通股股利條件(即當資本
工具無發放債息或股利時，是否有限制普
通股股利之發放) 

否 

21 

對於債息/股利之支付，發行人是否有完全
自主權、部分自主權或強制，並請說明相
關條款內容。 

是，有完全自主權

本行得單方面決定並宣告是否分派本特別股股息。倘

本行決定不分派本特別股股息時，則無特別股股息已

到期或應支付，因此事由而不予支付之股息亦不得累

積或遞延。 

22 是否有利率加碼之約定或其他贖回誘因 否 

23 債息/股利是累積或非累積 非累積 

24 

是否於發行條件中載明若發生經主管機關
依法派員接管、清理或清算時，該等資本
工具持有人之清償順位與普通股股東相同
之規定 

是 

25 

101 年 12 月 31 日前發行，因未符合「銀
行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理辦法」第八
條第二項及第九條第三項所訂資本工具條
件，而適用第十一條之過渡期間規定 

否 

26 
若有，請說明未符合「銀行資本適足性及
資本等級管理辦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九
條第三項之特性 

否 

1、 本揭露表格應逐筆填報納入銀行本身及合併自有資本計算之普通股以外的合格資本工

具。 
2、 銀行本身發行之資本工具，在計算本身及合併自有資本時皆須計入，因此填報「銀行

本身及合併」；若銀行無子公司而無需計算合併自有資本，則填報「銀行本身」。銀行之

子公司發行的資本工具，僅在計算合併自有資本時須計入，因此填報「合併」。 
3、 資本工具總額係指不含折溢價之發行總金額。 
4、 資本工具若有須經主管機關事前核准之發行方贖回權，則請說明贖回條款內容，例如

首次可贖回日、後續可贖回日之頻率、贖回金額、是否有稅務及/或法律事件發生時之

贖回權等。 
5、 若資本工具屬於可轉換之次順位債券或可轉換特別股(指由債券或特別股持有人決定

是否執行轉換權)，請說明轉換條款內容，例如到期日是否強制轉換、轉換後之資本工

具類型。 

 



 27

【附表六】 

會計資產與槓桿比率暴險額彙總比較表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本行 合併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1 財務報表之總資產 353,306,817 354,188,426 353,306,817  354,188,426

2 減：第一類資本扣除項中與資產

項目有關之調整 
-368,729 -209,966 -368,729  -209,966

3 
根據銀行會計作業架構，認列於資

產負債表內但不計入槓桿比率暴

險總額之信託資產調整 
 

4 衍生性金融工具之調整 6,485,364 12,229,993 6,485,364  12,229,993

5 有價證券融資交易(即附買回和其

他類似的擔保融通)之調整 
0 0 0  0

6 
資產負債表表外項目之調整(即資

產負債表表外暴險轉換為信用相

當額) 
34,040,319 28,935,120 34,040,319  28,935,120

7 其他調整 -440,311 -221,437 -440,311  -221,437

8 槓桿比率暴險總額 393,023,460 394,922,135 393,023,460  394,922,135

 
填表說明： 

1. 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104 年無須填列 103 年同期資料）。 
2. 第 1 項應列示銀行財務報表之表內總資產。 
3. 第 2 項應列示第一類資本扣除項金額，惟負債項目不得自暴險總額中扣除；扣除金額應

以負數表示。本項同附表六之一的第 2 項。 
4. 第 3 項本國不適用。 
5. 第 4 項應列示衍生性金融商品總暴險額與衍生性金融商品於表內資產項目餘額之差異。 
6. 第 5 項應列示有價證券融資交易總暴險額與有價證券融資交易於表內資產項目餘額之差

異。 
7. 第 6 項應列示表外項目信用相當額。本項同附表六之一的第 19 項。 
8. 第 7 項應列示所有其他調整；扣除金額應以負數表示(如：應收承兌票款之調整)。 
9. 第 8 項應列示槓桿比率暴險總額，其應為前述項目之總和，也應與附表六之一中的第 21

項一致。 

 



 28

【附表六之一】 
槓桿比率組成項目揭露表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本行 合併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105 年 6 月 30
日 

104 年 6 月 30
日 

資產負債表表內暴險 

1 資產負債表表內項目 
(不含衍生性金融商品與有價證券融資交易) 346,293,832 350,269,557 346,293,832 350,269,557

2 減：第一類資本扣除項中與資產項目有關之調整 -368,729 -209,966 -368,729 -209,966

3 資產負債表表內總暴險 
(不含衍生性金融商品與有價證券融資交易)  
(本項為第 1 項和第 2 項之加總) 

345,925,103 350,059,591 345,925,103 350,059,591

 

4 
所有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相關之重置成本 
(扣除合格現金價格變動保證金) 6,572,674 3,697,431 6,572,674 3,697,431

5 所有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之未來潛在暴險額 6,485,363 12,229,993 6,485,363 12,229,993

6 
加回依據會計作業架構自資產負債表資產餘額扣除

所提供之衍生性金融商品擔保品     

7 
減：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因提供現金價格變動保證金

仍帳列銀行資產之金額     

8 
減：因提供客戶交易清算服務而產生但得豁免計算之

中央結算交易對手暴險     

9 信用保障提供人之調整後有效名目本金     

10 減：信用保障提供人之有效名目本金抵減數       

11 
衍生性金融商品總暴險 
(本項為第 4 項至第 10 項之加總) 13,058,038 15,927,424 13,058,038 15,927,424

有價證券融資交易暴險 

12 有價證券融資交易資產毛額(未認列互抵)    

13 
減：有價證券融資交易資產毛額應收應付款項抵减

額      

14 有價證券融資交易資產之交易對手信用風險暴險額      

15 經紀交易之暴險額      

16 
有價證券融資交易總暴險 
(本項為第 12 項至第 15 項之加總)      

資產負債表表外暴險 

17 資產負債表表外暴險毛額 124,884,872 125,223,836 124,884,872 125,223,836

18 減：轉換為信用相當額之調整數 -90,844,553 -96,288,716 -90,844,553 -96,288,716

19 
資產負債表表外總暴險 
(本項為第 17 項和第 18 項之加總) 34,040,319 28,935,120 34,040,319 28,935,120

資本與總暴險 

20 第一類資本淨額 31,246,744 31,908,401 31,246,744 31,908,401

21 
暴險總額 
(本項為第 3 項、第 11 項、第 16 項和第 19 項之加

393,023,460 394,922,135 393,023,460 394,922,135



 29

總) 

槓桿比率 

22 槓桿比率 7.95% 8.08% 7.95% 8.08% 

 
填表說明： 

1. 請填列申報當期及前一年度同期資料（104 年無須填列 103 年同期資料）。 
2. 第 1 項：資產負債表表內項目=(銀行財務報表之總資產)－(衍生性金融商品於表內資

產項目餘額)－(有價證券融資交易於表內資產項目餘額)－(其他調整)。 
3. 第 2 項應列示第一類資本扣除項金額，惟負債項目不得自暴險總額中扣除。 
4. 第 5 項應列示衍生性金融商品之未來潛在暴險額，惟信用衍生性金融商品之信用保障

提供人無須計算未來潛在暴險額。 
5. 第 6、8、15 項本國不適用。 
6. 第 9 項係指信用保障提供人扣除公平價值負數調整後之有效名目本金。 
7. 第 10 項係指對於同一標的信用資產承買信用保障之抵減金額。 
8. 第 2、7、10、13、18 項為抵減項，應以負數表示。 
9. 第 17 項：資產負債表表外暴險毛額=(資產負債表表外項目帳面總金額)＋(其他調整，

如：應收承兌票款)。 
10. 填表時應先計算第 19 項：表外項目信用相當額；第 18 項：轉換為信用相當額之調整

數=第 17 項－第 1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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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信用風險管理制度─標準法 

105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信用風險管理

策略、目標、政

策與流程 

風險管理是星展銀行(台灣)之業務核心，信用風險是其主要風險之一，本行

之信用風險管理不僅限於放款、保證等授信業務所產生的信用風險管理，

亦包含因外匯或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所產生的交易對手信用風險的管理。 
信用風險管理目標是透過適當之信用風險管理政策、策略與程序來建立適

當的信用風險環境、健全本行業務經營，發揮授信功能、提昇授信品質、

管理各類資產的信用風險並確保適當且足夠的信用風險控制。  
授信政策為本行信用風險管理之主要架構，與依此架構所訂定之各項辦

法、準則，共同構成信用風險之策略與政策。本授信政策訂定授信案件遵

守有關法令規章及星展銀行內部相關授信規範，並陳明授信權限職權分

工、授信流程、授信限額、利害關係人等授信原則。 

2. 信用風險管理

組織與架構 

本行風險管理的最終負責單位為董事會，並設置審計委員會協助其監督及

管控本行存在或潛在之風險。本行信用風險委員會，經由董事會的授權，

負責監控及管理信用風險；本委員會與風控長以及內部稽核共同負責確保

信用風險的衡量及管理符合銀行標準及政策。  
信用風險委員會負責監督信用風險管理架構的有效性，並審核風險管理政

策及措施的相關標準，以及相關管理人員之授權。該委員會之成員為總經

理、企業及機構銀行一二處、企業及機構銀行三四處、消費金融處、環球

金融交易服務處與風險控管處相關部門主管及其他指定之人，稽核處人員

則得列席該委員會之會議。  
就信用風險管理相關事宜，本行設有企業金融授信管理部及消費金融授信

管理部，負責授信政策、相關業務額度審核與控管及逾期放款債權管理。 
直接向董事會報告之獨立單位內部稽核將確認銀行和業務之標準、政策與

流程已確實遵守。必要時需建議改善措施。 

3. 信用風險報告

與衡量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風險衡量在風險承擔和資產組合管理決策時扮演重要角色，本行透過每月

定期舉行之信用風險管理委員會審查信用風險報告，使管理階層了解目前

授信資產組合的規模、配置與相關業務狀況，且同時獲取充分的資訊以決

定本行的授信風險方針，進而達成設定的風險調整資本報酬率。內部風險

管理報告包含以下相關資訊:  
一、 主要行業授信比重及風險胃納設定。  
二、 關係關聯戶之授信管控。  
三、 分散大額授信風險。  
四、 早期警示、授信期中及事後追蹤管理。  
五、 資產組合之壞帳率和不良債權回收成果。   

4. 信用風險避險

或風險抵減之

政策，以及監控

規避與風險抵

減工具持續有

效性之策略與

流程 

本行透過擔保品、淨額結算合約、信用保險、衍生性商品和其它擔保來降

低對帳戶、客戶、資產組合可能發生之信用損失風險，合格擔保品種類及

其評價頻率與評價原則，皆訂定有相關規範。  
針對授信資產予於分類，持續追蹤檢視債務人的信用風險與財務狀況，如

監控債務人之現金流、實際訪談，訪廠與聯徵查詢，必要時採取適當措施，

以確保授信風險之管控。  
依據巴塞爾資本協定三與主管機關規定其所認可合格擔保品與保證等風險

抵減工具，以確保信用風險加權風險性資產計算之正確性。   

填表說明：採用標準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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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管理制度─內部評等法 

105 年度 

(不適用) 

項    目 內    容 

(一)一般定性揭露 

1. 信用風險管理策略、目標、政策與流程  

2. 信用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3. 信用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4. 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

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

策略與流程 

 

(二)法定資本計提所採行之方法 

1. 採用標準法計提資本之資產組合範圍，

並說明未來導入內部評等法之計畫 
 

2. 主管機關核准採用內部評等法計提之資

產組合範圍，並說明主管機關對使用方

法之認可與核准之過渡期 

 

(三)採取內部評等法之資產組合 

1. 說明其內部評等系統架構，以及內部評

等與外部評等間之關係 

2. 說明各資產組合之違約機率、違約損失

率以及違約暴險額之定義 

3. 除採取內部評等法計算資本外，其他使

用內部估計值之狀況 

4. 說明內部評等系統之管理機制，包括獨

立性、可靠性以及對評等系統之覆核 

 

 
填表說明：採用或部分採用內部評等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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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信用風險暴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提方法 信用暴險額 應計提資本 平均暴險額 

標準法 366,255,539 16,805,456 375,029,821

基礎內部評等法    

進階內部評等法    

合計 366,255,539 16,805,456 375,029,821
註 1：本表信用暴險額，於標準法中係指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於基礎/進階

內部評等法係指違約暴險額。 
註 2：平均暴險額計算係以最近一年度各季底取簡單平均數計算: 
註 3：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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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九】 

信用風險抵減-標準法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暴險類型 信用暴險額(註) 具合格金融擔保品及

其他擔保品暴險額 
具保證人及信用衍

生性商品暴險額 

主權國家        84,593,689               -                  -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                 -                  -   
銀行（含多邊開發銀行）        42,540,213               -                  -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128,356,633         5,984,463          5,596,320 
零售債權        56,851,798         2,591,227          9,403,563 
住宅用不動產        50,311,543               -                  -   
權益證券投資               -                 -                  -   
其他資產         3,601,663               -                  -   
 合計       366,255,539         8,575,690         14,999,883 
註 1：本表信用暴險額係指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 
註 2：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欄位二及欄位三可參閱第一支柱申報報表 2-C、2-D、2-E 之「具淨額結算、擔保品之暴

險額」與「具信用保障之暴險額」等相關欄位填列及說明，且該兩欄應填列抵減前之暴

險額。 
2.信用抵減前暴險額(含信用相當額)應為表內、表外科目及交易對手信用風險扣除備抵呆帳

後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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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抵減─內部評等法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不適用) 

 

暴險類型 信用暴險額 具擔保品、保證人或信用衍生

性商品信用暴險額 

基礎內部 
評等法 

   

   

小計   

進階內部 
評等法 

   

   

小計   
合計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經主管機關核准通過內部評等法之部位，適用本表格。 
2. 本表之暴險額係指依據基礎內部評等法/進階內部評等法所計算之違約暴險額。 
3. 當暴險被以下任一信用風險抵減工具涵蓋時，應填載於「具擔保品、保證人或信用衍生

性商品信用暴險額」此一欄位中： 
(1)合格金融擔保品或其他擔保品； 
(2)保證人； 
(3)信用衍生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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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風險成份分析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不適用) 

 

風險組合 暴險額 暴險加權違

約機率 
暴險加權違

約損失率 
暴險加權平

均風險權數 
未動用承諾

總額 

基礎

內部

評等

法 

     

 
     

     

小計     

進階

內部

評等

法 

      

      

      

小計      

合計      

註 1：風險組合係指針對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或進階內部評等法之資產部位，進一步區分 
為具風險排序之子集合。例如若房貸部位通過了進階內部評等法，則可將其區分為

房貸-低風險、房貸-中風險與房貸-高風險等。 
註 2：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經主管機關核可採取內部評等法之資產組合方需填寫本表。 
2. 暴險額欄位填入各風險組合於風險抵減前之暴險額。 
3. 若為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之組合，其暴險加權違約損失率得以監理值進行加權平均，亦

不需填寫未動用承諾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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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一】 

信用風險內部評等法─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異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 

(不適用) 

 

計提

方法 暴險類型 
違約機率(PD) 違約損失率(LGD) 信用轉換係數(CCF)

預期值 實際值 預期值 實際值 預期值 實際值 

基礎

內部

評等

法 

     

   

   

   

進階

內部

評等

法 

       

       

       

       

 資料期間說明： 

 重大差異分析與說明：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經主管機關核可採取內部評等法之資產組合方需填寫本表。 
2. 若為通過基礎內部評等法之組合，不需填寫違約損失率與信用轉換係數之估計比較。 
3. 各風險成份預期值與估計值所採用的資料期間，應於表後之『資料期間』說明項中說明

之。 
4. 預期值與實際值有重大差異或需進一步說明之內容，請填於重大差異分析說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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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二】 

作業風險管理制度 

105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作業風險管理策略與流程 一、 星展銀行 (台灣) 係遵循集團之作業風險政策，並考量

內、外部風險環境及內部控制等要素，辨識主要風險並持續

評估對本行產生之影響，進行因應與改善，以降低本行之作

業風險。另各業務及支援單位頇定期報告作業風險情形並立

即採取改善行動以降低作業風險。  
二、 制定作業風險管理政策及相關作業標準，以確保能夠

遵循組織性、系統性及持續性原則，準確識別、評估、監測、

管理和報告作業風險。茲就作業風險管理流程分述如下： 
(一) 辨識與評估  
各相關負責單位遵循作業風險政策，有效辨識評估各類

潛在作業風險項目，以了解本行之作業風險環境及暴險

程度。各部門依其業務特性可能發生之作業風險，依據

集團總部之風險標準分類辨識出所有風險。本行採用標

準的評估作業風險方法。  
(二) 監控與管理  
各相關負責單位依據已辨識之主要風險採取適當監督及

管理方法，並適時檢視與修正，以確保控管之有效性，

降低本行之作業風險。  
作業風險委員會，負責監督本行作業風險情形及控制環

境，持續監控作業風險，例如：關鍵風險指標及風險內

控自我評估報告。  
(三) 報告  
所有員工皆有其職責依據集團總部政策的規定辨識作業

風險損失事件並通報管理階層。事件發生單位針對該損

失事件頇確認已擬定妥適的行動方案並據以實施，並依

循集團總部規章與本行作業風險管理政策據以記錄於作

業風險損失資料庫，單位作業風險經理負責監督該行動

方案的執行狀況並定期呈報單位主管。作業風險管理部

定期呈報作業風險委員會及董事會。  

2. 作業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本行成立「作業風險委員會」負責督導及諮詢作業風險管理

事宜，委員會由風險控管處負責人擔任主席，其委員則由集

團企業金融處主管、商業金融處主管、消費金融處主管、環

球金融市場處主管、法律/合規及秘書處主管、授信管理處主

管、財務企劃處主管、資訊與營運處主管擔任，觀察員則由

稽核處主管擔任。  
作業風險委員會定期召開，於會議審議各項重大事件後，若

有任何影響本行營運目標、經營策略或重大負面影響等，則

應立即呈報管理委員會及董事會，請各相關單位擬定改善方

案，並積極追蹤改善。作業風險委員會應將作業風險監控情

形定期呈報董事會。  



 38

項    目 內    容 

3. 作業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一、 衡量方法：依據本行核准之風險胃納指標，訂定相對

應之預警與相關限額或最低標準。作業風險管理部每

月定期監視作業風險狀態暨將管理月報呈高階管理

階層。每年並重新審視設定之風險限額或門檻。各相

關負責單位依據已辨識之主要風險採取適當控制辦

法。作業風險管理部每月定期彙整主要暴險程度、風

險指標燈號控管等指標資料，呈報至作業風險委員會

以監督本行作業風險情形及控制環境。  
二、 作業風險報告：各單位如有作業風險事件發生應立即

呈報相關單位。作業風險管理部定期彙整、分析作業

風險相關報告，每月定期呈報作業風險委員會，以利

其監督本行作業風險。  

4. 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

政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

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略與

流程 

 
一、 本行依據各項業務可能發生之作業風險，藉由內部控

制制度及作業風險控制評估、主要風險指標/類別等

監控全曝險狀況，並依業務性質之不同選定妥適之風

險對策（例如：委外、保險），以有效降低作業風險。

二、 定期辦理自行查核，針對缺失項目即時提出改善計

劃，並將執行結果呈報稽核處。  
三、 稽核處不定期辦理一般或專案檢查，以確保各項業務

內部控制及法規遵循之有效性。  
四、 因應本行因各種事故導致業務中斷帶來之影響，本行

訂有業務持續運作管理辦法並定期審查，以為各單位

預防、通報及後續處理程序之依循準則。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行之方法 
基本指標法

 

進階衡量法揭露項目 

1. 簡述銀行採用的進階衡量

法，包括其測量方法中考慮的

相關內外部因素。而部分使用

AMA時，採用不同方法的範

圍和涵蓋情形。 

(不適用) 

2. 使用進階衡量法的銀行敘述

為降低作業風險而使用之保

險。 

(不適用) 

填表說明：採用進階衡量法之銀行請增填屬進階衡量法揭露項目，若無則填不適用(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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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三】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基本指標法及標準法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度 營業毛利 應計提資本 

102年度           5,616,283

103年度           6,127,672

104年度 6,379,081

合計 18,123,036 906,152

 
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進階衡量法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不適用) 

年度 加權風險性資產 應計提資本 

<不適用> <不適用> <不適用>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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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市場風險管理制度─標準法 

105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 市場風險管理

策略與流程 

市場風險是指由於價格參數的變化，例如：利率、匯率、股票和商品價格

的變化，以及它們之間的關聯性和隱含波動性而導致的表內和表外的市場

風險部位的損失。為了支持強大的市場風險管理系統，本行建置了立一個

綜合健全的市場風險政策，除了包括對風險的識別、計量、報告、控制和

監管外，還包含為了保證市場風險管理完整性的內部控制及標準。  
市場風險管理的步驟和系統  
 建立一個健全及全面的市場風險管理系統並與集團日常的風險管理

流程和系統緊密結合。  
 市場風險的管理涉及識別、計量、監測、報告和控制所有重要的市場

風險，並進行與風險有關的資本充足評估，最終透過市場風險管理使

銀行承擔的市場風險不會超過其風險承受能力從而不必為超出部分

承擔損失；  
 謹慎的評價政策和流程，這是一個健全市場風險管理系統的基礎； 
 市場風險管理體系應該與其市場風險活動的範圍、大小和復雜性相對

應；  
 風險管理系統應涵蓋所有在資產負債表內或表外的重要市場風險。  
星展(台灣)之市場風險管理政策均經董事會核准，重要原則則由市場暨流動

性風險委員會審查。當政策的持續相關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受到新的變化

或發展所影響時，就必頇對該政策進行審查；所有政策至少每年審查一次。

董事會並授權給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對日常交易限額之制定、監控、

核批等，執行控管。但其相關之變動、超限事件之處理等，均需要提報董

事會核備。  

2. 市場風險管理

組織與架構 

在星展(台灣 )市場風險管理體系中，市場暨流動性風險管理部負責獨立監

督及控管市場風險。相關風險控管報告由市場暨流動性風險管理部製作。

市場暨流動性風險管理部的最高主管直接向台灣區總經理及風控長報告。

風控長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此委員會之設立目的在於監督和審查市場風險管理及組織架構，包括和市

場風險相關的架構、政策效率、人員、流程、 
市場風險相關的模型、資訊、方法和系統；檢討及評估涉及市場風險的部

位，影響損益的重大問題和重大交易。委員會由總經理和來自風險管理處、

環球金融市場處與財務企劃處等部門代表所組成。  
董事會和高階管理層的職責  
董事會和高階管理層應該充分並有效地監察銀行內的市場風險管理。只有

在董事會和高階管理層重視風險管理並且強調風險和回報平衡的情況下，

才能實現有效的市場風險管理。  
董事會、高階管理層和業務單位應通過透明的市場風險管理充分了解業務

單位所承擔的市場風險，並能在業務目標和市場風險承受間取得平衡；  
董事會和／或高階管理層應當確保市場風險管理和控制過程的持續有效

性，並將市場風險控管作為發展業務的基本方面來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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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風險承擔者的責任

任何一個承擔重大市場風險的風險承擔單位都必頇得到董事會(市場暨流

動性風險委員會)或／和高階管理層的同意並遵守控管。  
風險承擔單位應積極管理各自的市場風險部位，而且應適當平衡風險和報

酬。  
當風險承擔單位發現任何削弱銀行市場風險管理系統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的

問題時，必頇及時通知市場暨流動性風險部。  
內部控管和標準  
確保風險管理和控制過程的完整性，風險管理部門應當獨立於風險承當單

位之外，但這不排除風險承擔單位建立額外的內部流程對其市場風險進行

管理。  
為了確保政策、流程、系統和控制的持續有效性和適當性以及市場風險管

理流程的完整性，應建立一系列的內部控管、檢查評估和審計程序。  

3. 市場風險報告

與衡量系統之

範圍與特點 

風險報告依交易部位計算製作，充分揭露各項相關數量資訊後，評估曝險

程度並監控部位額度、風險限額超限狀況及後續處理事宜。  
本行市場風險管理在於透過敏感性分析、情境測試和堅實的管控以杜絕任

何較大的市場風險並管理殘餘曝險。  
(一) 敏感度分析(Factor Sensitivity)  
敏感度分析指制定市場風險因子的變化對風險部位、合約經濟價值的影響

之判斷基準。爲監控風險承擔單位對遵守其獨立風險管控，所有相關敏感

度分析的計算應匯入獨立之風險管理系統。  
(二) 風險值  
風險值(VAR)用以估計在通常市場情況下，在指定的信賴水準(Confidence 
Level)在可平倉時間(Defeasance Period)內風險部位、合約經濟價值或投

資組合價值的潛在損失暨最大損失值。  
(三) 壓力測試(Stress Testing)  
壓力測試(Stress Testing)指在評估市場風險因子大規模變動或市場風險因

子之間相關性(Correlation)發生有重大變化之假設情境(Stress Assumption 
Scenarios)時，風險部位、合約經濟價值及投資組合價值可能之最大損失。

(四) 損益監控 (Management Action Trigger)  
針對交易行為所產生之損益設定監控點，當月或當年之交易損失到達限額

時,需取得相關被授權人之核准，以防避損失之擴大。  
(五) 限額監控(Limit Monitoring)  
每日必頇對獨立市場所有風險部位、合約經濟價值及交易投資組合的風險

限額體系實施監控。  
4. 市場風險避險

或風險抵減之

政策，以及監

控規避與風險

抵減工具持續

有效性之策略

與流程 

由風險部門管理的 “新商品核決流程 ( NPA )” 是用來確保新商品在承做

前及承做後的利率風險都有被正確了解及計算。  
市場風險部每日評估部位的評價、風險敏感度、損益，監控各曝險部位是

否在授權範圍內，並向各級主並向各級主管提出報告。對於超限的定義、

超限與例外的呈報對象、呈報時限、核准層級與處理時限皆明確規範在核

心市場風險管理政策中。每月於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報告各市場風險

限額之使用狀態。風控長並在董事會定期呈報以上相關事項。  
填表說明：採用標準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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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管理制度─內部模型法 

105 年度 

(不適用) 

項    目 內    容 

(一)一般定性揭露 

1. 市場風險管理策略與流程  

2. 市場風險管理組織與架構  

3. 市場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4. 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

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

策略與流程 
 

5. 交易部位於審慎評價原則下應包含之範

圍與方法(如：評價系統與控管機制，市

價評估與模型評價及獨立市價驗證方

法，及評價調整或準備等) 

 

(二) 內部資本適足性之評估基礎與方法  

(三) 採用內部模型法之資產組合 

1. 使用模型之特性  

2. 應用在投資組合之壓力測試說明  

3. 內部模型及模型開發過程進行回顧測試

/模型驗證之執行方法與結果 

 

(四) 採用內部模型法計提資本之投資組合範圍  

 
填表說明：採用或部分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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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五】 

市場風險應計提資本 
105 年 6 月 30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應計提資本 

標準法 

利率風險 610,355 

外匯風險 76,861 

權益證券風險  

商品風險  

選擇權採簡易法處理  

內  部  模  型  法  

合              計 687,216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附表十六】 

市場風險值   

                  105 年度 1 月至 6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不適用) 

揭露項目 
本期期間 期末 

最高值 最低值 平均值 期末值 

整體市場風險值     

利率風險     

外匯風險     

權益證券風險     

商品風險     

註 1：配合半年度或年度揭露資訊，本期期間分別為 1/1~6/30 或 1/1~12/31。 
註 2：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採用或部分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2. 市場風險值為採用 99% 10 day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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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七】 

風險值與實際損益之比較暨回顧測試穿透例外數之分析   

105 年度 1 月至 6 月 
(不適用) 

市場風險值 

實際損益(單位:新臺幣千元) 
 
                                                                        
 
 
 
 

期間 

分析說明：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採用或部分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附表十八】 

回顧測試之實際損益重大偏離值分析   

105 年度 1 月至 6 月 
(不適用) 

天數(單位：日) 
 
                                                                        
 
 
 
 
                                                         損益(單位:新臺幣千元) 

分析說明：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採用或部分採用內部模型法之銀行適用本表。 
2. 損益採劃分適當級距之方式予以分級後，由低至高列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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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九】 

證券化管理制度 

 105 年度 

(不適用) 

項    目 
說    明 

(依銀行簿及交易簿分別揭露) 

1. 證券化管理策略與流程  

2. 證券化管理組織與架構  

3. 證券化風險報告與衡量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4. 證券化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規避

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略與流程 
 

5. 法定資本計提所採行之方法  

6. 總體定性揭露要求，包括: 

1) 從事證券化活動之目的，及銀行從事再證券

化活動所承擔與保留之風險類型 

2) 證券化資產所蘊含之其他風險 (例如流動性

風險) 

3) 證券化過程中，銀行扮演之各種不同角色，

以及每個過程中銀行之參與程度 

4) 敘述對證券化暴險涉及之信用及市場風險

變化所採取之監控流程 
5) 銀行於抵減證券化及再證券化所保留之風

險時，其使用信用風險抵減之管理政策 

 

7. 綜述銀行證券化之會計政策  

8. 在銀行簿中，證券化中使用之外部評等機構

(ECAI)名稱，及其使用於每一類證券化暴險之

情形 

 

9. 解釋自上次報告期間後，任何定量資訊之重大

變動(例如資產於銀行簿與交易簿間移動)  
 

 
填表說明：第6項至第9項僅目前尚有流通在外部位之創始銀行方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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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 

證券化暴險額與應計提資本─依交易類型 

                                                           105年6月30 日(不適用)                     （單位：新臺幣千元） 

        暴險  
        類別 

銀   
行   簿 
角色  別 

資產類別 

傳統型 組合型 合計 

暴險額 
應計提資

本 

(2) 

暴險額 
應計提資

本 

(4) 

暴險額 

(5)=(1)+(3) 

應計提資本 

(6)=(2)+(4) 

未證券化

前之應計

提資本 

保留或買

入 
提供流動

性融資額

度 

提供信用

增強 
小計 

(1) 

保留或買

入 

(3) 

非創始

銀行 

銀行簿 
           

          

交易簿 
          

          

小計           

創始 
銀行 

銀行簿 
           

           

交易簿 
           

           

小計            

合計             

註：係揭露銀行個體之資料。 
填表說明： 
1. 「資產類別」一欄，依發行證券化之資產類型(例如信用卡、房屋貸款、汽車貸款)，或所投資之證券種類(例如房貸基礎證券、商業用不動產基礎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擔保

債權憑證)等細分。 
2. 銀行簿之暴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暴險額。 
3. 「提供流動性融資額度」一欄，應包括已動撥及未動撥之暴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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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一】 

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制度 

105 年度 

項目 內容 

1.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

策略與流程 

銀行簿『利率風險』指資產、負債項負債項目因利率變動而影響

未來淨利息收入、淨收入或準備金。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架構涉

及識別、計量、監測、報告和控制所有重要的銀行簿利率風險。

本銀行對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政策的監控和管理制定了全面的架

構和方法，並由董事會核准。董事會定期評估銀行簿利率風險管

理政策，並授權資產負債委員會及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共同

監督及執行。  
董事會批準之”銀行簿利率風險”涵蓋  
- 風險的定義和應用範圍  
- 風險之種類及影響   
- 風險承擔之任務與職責  
- 風險偏衡量方法與限額架構   
以確保該管理架構在全行內持續落實執行，且各階層人員充分瞭

解其責任。  

2.銀行簿利率風險管理

組織與架構 

(一). 資產負債管理帳戶(ALM )風險承擔者為資產負債管理委員

會和交易室。風險報告制作、限額監控、風險控制、模型及政策

擁有者皆為風險管理處負責。資產負債管理帳戶由資產負債委員

會監管。  
(二). 交易室銀行簿 (T&M Banking)風險承擔者為交易室。風險

報告制作、限額監控、風險控制、模型及政策擁有者皆為風險管

理處負責。交易室銀行簿由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監管。  
風險承擔者  
(一) 銀行簿利率風險的承擔者是資產負債帳戶或流動資金管理

處銀行簿的相關業務單位。資產負債委員會和流動資金管理處共

同負責資產負債賬戶的利率風險。風險承擔者應明確風險組合的

交易策略和對銀行簿利率風險的管理。  
(二) 資產負債委員會將對每日中央作業賬戶管理的職責委派給

流動資金管理處或金融市場處。每日持續性管理，包括對不同業

務單位所管理的執行利率和市場利率的收益率曲線風險管理和對

基差風險的監控。  
(三) 除非通過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同意，所有的隱含選擇權

風險應分離而且應全額避險，唯有線性利率風險才能留在資產負

債帳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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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四).對於非交易產品的隱含選擇權風險（如無法預期的固定利率

貸款的提前還款和存款的提前贖回），通過對客戶提前終止合同

的行為進行罰款來減少風險。當未對非交易產品的隱含選擇權風

險設立限額時，資產負債委員會將決定對客戶提前終止合同進行

罰款是否足夠能抵抗風險。  
風險監察  
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負責監控所有市場風險，包括銀行簿利

率風險。  

3.銀行簿利率風險報告/
衡量系統的範圍、特

點與頻率 

銀行簿利率風險種類包含:  
重定價風險： 是由於銀行資產負債和表外部位不同的到期日（固

定利率）和不同的定價日（浮動利率） 所導致  
收益率曲線風險：產生於收益率曲線的斜率和形狀發生變化； 
利率基差風險： 產生於不同產品之間利率重新定價的變動不完全

同步，而導致相似定價期間的收入和支出不同；  
隱含選擇權風險: 其來源於隱藏在銀行資產負債項目或表外的資

產組合內的選擇權，包括借款人可隨時提前還款和存款人可隨時

取款的權力。  
風險衡量與方法  
風險衡量 – 盈餘波動性  
A. 資產負債委員會是負責盈餘波動預測風險的委員會  
B.盈餘波動的預測方法與銀行簿會計上採應計基礎制方式一致，

在這種方式下，風險計量來自於：由於利率的改變而導致淨利息

收入敏感度的變化。淨利息收入的假設模型可用超過一年範圍，

通過預先設定的假設情況（即：重新定價、收益率曲線、基差和

提前還款/提領的風險），來預測收入的波動性。  
C. 淨利息收入假設情景與巴塞爾II對銀行賬戶利率風險管理的

要求一致。  
D. 經星展台灣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的核准後，利率管理和監

控還可包括其他的利率假設情景。  
風險衡量 – 價格波動性  
A. 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負責對價格波動進行風險計量預測

B. 價格波動計量是為了預測由於利率的變化，對現存的投資組合

公平價值的影響  
C. PV01 是對價格波動的風險計量工具，它能定量分析利率變化

1個基點的利率缺口敏感程度。PV01可用作對以下風險類型的風

險矩陣計量:  
c.1 重定價風險： 用累加的PV01作為收益率平行移動的計量方

式；  
c.2收益率曲線風險： 當收益率非平行移動時，不同期限的PV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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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數值可作為收益率曲線風險的計量方法

c.3基差風險： 當產品的規定利率和市場利率的基差發生變化

時，可用PV01計量。  
D. 此外，風險值也用來衡量資產負債賬戶的利率風險和內部風險

資本的評估依據。  
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負責監控所有市場風險，包括銀行簿利

率風險；為了更好地監管銀行資產負債賬戶，資產負債委員會負

責監管銀行簿的利率風險同時對資產負債賬戶的淨利息收入進行

管理，這樣整合管理更能使高階主管及董事會了解銀行簿利率風

險。   

4.銀行簿利率風險避險/
抵減風險的政策，及監

控規避/抵減風險工具

持續有效性的策略與

流程 

由風險部門管理的 “新商品核決流程 ( NPA )” 是用來確保新商

品在承做前及承做後的利率風險都有被正確了解及計算。  
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建立了尾部風險值 (VaR)和利率PV01
限額對銀行簿的利率風險價格波動進行監控。此外建立對收入波

動性預測的淨利息收入限額，該限額通過淨利息收入模擬情境以

妥適反應銀行之整體風險胃納。  
本行針對已確認之各類暴險狀況設計相關控制機制及改善計畫。

當超限發生而向限額核准者提出增加限額或對限額進行審核時，

銀行簿管理者應負責提供以下資訊，風險管理處應予文件化。 
- 增加限額的原因  
- 市場變化趨勢和部位對損益的影響  
- 對限額超限的矯正行為，如：反向平倉、避險或維持現有部位

- 如有可能，列明以上矯正措施的實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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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二】 

流動性風險管理制度 

105 年度 

項    目 內    容 

1.流動性風險管理策略與

流程 

流動性風險是目前和預期無法為到期合約或債務找到適度成

本的資金所引發的風險。流動性管理的目標是為了確保銀行

保持反向抵銷能力去因應可能的現金流短缺及維持融資渠道

的多樣化。同時建立完備之流動性危機處理計畫，以訂定在

危機中流動性短缺時之因應策略，定期測試其有效性及作業

上之可行性。 
 
為了支持強大的流動性風險管理系統，本行內建置了一個綜

合健全的流動風險政策， 除了包括對風險的識別、計量、報

告、控制和監管外，還包含為了保證流動性風險管理完整性

的內部控制及標準。 

2.流動性風險管理組織與

架構 

在星展(台灣) 流動性風險管理體系中，星展(台灣) 市場暨流

動性風險管理部負責獨立監督及控管流動性風險。相關風險

控管報告由風險管理處製作。市場暨流動性風險管理部的最

高主管直接向台灣區總經理及風控長報告，風控長定期向董

事會報告。 
 
董事會設風險控管計量曝險額，並授權市場暨流動性風險管

理委員會設置風險控管限額和觸發機制。 
 
風險容忍監控結構、限額和最低要求、流動性風險控管限額

和觸發機制，至少應每年重審一次，在必要情況下可以更頻

繁（例如，市場情況或現金流概況發生重大改變）。 
不論已對限額/觸發機制/要求以及超限之事後核准等權限設

定，所有超限都至少要在下次每月舉辦的會議時，彙報市場

暨流動性風險管理委員會，並呈請董事會追認。超限摘要須

包括事件種類、被授權單位之批准及後續採取行動。 

3.流動性風險報告與衡量

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本行採用以下方式對流動性風險進行計量： 
一. 風險容忍度 
最大累計現金流出量方法是銀行管理流動風險的首要工具。

它代表銀行未來各種情境下發生現金流短缺時，在生存期間

內的籌資能力。             
二. 風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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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主要流動性指標和資產負債表分析補充了最大累計現金流出

量，可更理解資產負債表結構並為提供更好的決策。三.  流
動性緊急應變計畫 
另依「銀行流動性風險管理自律規範」等相關規定，本行訂

有「流動性風險管理準則」及「流動性緊急應變計畫」，以確

保留流動性風險管理符合相關法令之標準。 
本行流動性緊急應變計畫包含緊急應變計畫之策略及因應措

施，本行金融市場處負責協調整個流動性緊急應變計畫的過

程，並每年或當有必要時檢討該計劃。在常態營運的情況下，

各單位需各自將相關的預警訊號指派給負責的人員，建立和

定期審查各自的流動性應變工作計劃，以確保在一個潛在的

或實際的流動性危機發生時，能提供有效和即時的支援。若

有預警訊號出現，按情節程度通報流動性應變小組，金融市

場處工作小組或危機管理委員會主席，進行更進一步的評

估。若危機管理委員會主席認定須召開危機管理委員會， 所
有的危機管理委員會成員將協助主席在會議中（a）評估危機

的性質和嚴重程度，包括提供即時更新的市場消息，客戶及

對手的行為和反應（b）評估流動性緊急應變計畫因應措施的

有效性，易執行性和時效性（c）執行危機管理委員會的決定。

4.流動性風險避險或風險

抵減之政策，以及監控

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

續有效性之策略與流程 

本行計量反向平衡能力的適足率,以降低在每一個情境下的

流動性曝險額。其中 
 
1. 反向平衡能力: 指任何現金短缺的籌資能力，資金來源

包括可用的未擔保借款、可用的流動性資產和承諾借款、預

留性流動性資產組合 (PLP)、在壓力情境下可用的其他資產。

2. 預留性之流動性資產組合 (PLP)最低要求（預留性之流

動性資產組合要求）: 為在無計畫性成長情境下，最大累計

現金流出量壓力情境而準備之流動性資產的最低數量。 
為便於在潛在或實際危機情境下，有效地將流動性資產轉變

成實質貨幣，在流動性風險危機處理計畫原則下，危機管理

小組織主席(或其代理人)可以核准將流動性資產出售或以承

作附買回交易方式，處置由市場暨流動性風險委員會所批核

之預留性流動性資產組合(PL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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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十三】 

流動性覆蓋比率揭露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105 年 6 月 30 日 105 年 3 月 31 日 

未加權金額 1 加權後金額 2 未加權金額 1 加權後金額 2 

高品質流動性資產 

1 高品質流動性資產總

額 
96,645,207 95,839,088 95,503,265 95,427,731 

 

2 
零售存款與小型企業

存款 
102,727,134 6,968,742 98,751,296 6,618,813

3   穩定存款 47,922,524 1,488,281 46,967,570 1,440,440

4   較不穩定存款 54,804,610 5,480,461 51,783,726 5,178,372

5 無擔保批發性資金 128,539,109 76,870,452 135,295,602 75,453,957

6 
  營運存款及於機構

網路中合作銀行之

存款 

0 0 0 0 

7   非營運存款 86,114,429 34,445,772 99,358,004 39,516,359

8 
  其他無擔保批發性

資金 
42,424,680 42,424,680 35,937,598 35,937,598

9 擔保融資交易 0 0 0 0 

10 其他要求 47,844,314 10,124,272 48,170,807 14,929,597

11 
  衍生性商品交易現

金流出 
8,140,535 8,140,535 12,921,288 12,921,288

12 

  資產基礎商業本

票、結構型投資工

具、資產擔保證券

或特殊目的機構等

類似融資工具之資

金流出 

0 0 0 0 

13 
  經承諾信用融資額

度及流動性融資額

度未動用餘額 

17,366,023 1,381,752 14,584,513 1,500,023

14   其他約定現金流出 94,638 94,638 36,630 36,630

15   其他或有融資負債 22,243,118 507,347 20,628,375 471,655

16 現金流出總額 279,110,558 93,963,467 282,217,706 97,00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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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5 年 6 月 30 日 105 年 3 月 31 日 

未加權金額 1 加權後金額 2 未加權金額 1 加權後金額 2 

 

17 擔保借出交易 0 0 49,522 0 

18 履約暴險之現金流入 42,737,987 31,263,001 39,113,024 28,830,421

19 其他現金流入 977,839 977,839 1,692,822 1,692,822

20 現金流入總額 43,715,826 32,240,840 40,855,368 30,523,243
流動性覆蓋比率  調整後金額  調整後金額 

21 
合格高品質流動性資

產總額 3 
 95,839,088  95,427,731

22 淨現金流出總計 3  61,722,627  66,479,125

23 流動性覆蓋比率(%)  155  144
註 1：未加權之現金流出與流入金額，係以帳上餘額計算為原則。 
註 2：加權後高品質流動性資產金額，係指須適用相關折扣比率後之金額(未經第二層 B

級與第二層資產上限調整之金額)；加權後現金流出與流入金額係適用相關流失與

流入係數後之金額。 
註 3：調整後合格高品質流動性資產總額，係適用折扣比率及第二層 B 級與第二層資產

上限調整後之金額；調整後淨現金流出總計，係適用相關流失與流入係數及現金

流入上限調整後之金額。 

 

填表說明： 

1.請填列申報當季底及前一季底資料。 

2.黑影欄位不須填報。 

3.流動性覆蓋比率揭露表可與流動性覆蓋比率計算表（單一申報窗口之報表編號AI260）

相互勾稽，其對應項目整理如表 2。 

 


